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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1 年 1 月，中国会计界有三件重大事项发生，第一是中国财政部发出了新的《企业会计制

度》；第二是财政部发出了 3 项期待以久的《具体企业会计准则》 – 租赁、无形资产及借款费

用；第三是财政部修改了现行 5 项的《具体企业会计准则》，当中「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交

易」准则均作出了重大修改。上述会计制度及准则须自 2001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新会计制度的施行使中国会计迈向国际化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当中的转变包括要求对所有发生减

值的资产确认减值损失。新会计制度原拟应用于大、中型的企业（金融保险企业除外），并取替

现行的行业会计制度和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及外资企业的会计制度，但在现阶段，新会计制度暂

时只会应用在股份有限公司上，因股份有限公司有较多资源执行此新制度；不过财政部亦鼓励其

他企业执行新制度，但国有企业有意执行则需报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后才可以执行。如果母公司

执行新制度，该母公司应要求其子公司同时执行新制度。 

 

我们会在下一期的「信息简报」中对此新制度作较深入的分析，此期简报会集中讨论新的及有重

大修改的《具体企业会计准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在 1993 年，财政部以世界银行的拨款，开始发展约 30 项适用于中国发展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会计准则，旨在使中国的会计及财务编报实务能与国际接轨，有幸地德勤会计师行被聘请为这会

计准则发展项目的顾问。在 1994 年至 1996 年 3 年间，相关准则的徵求意见稿已分批发出，直至

现时为止，共有 13项准则发出了，而其他准则仍在制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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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计准则中国会计准则中国会计准则中国会计准则 (1997 (1997 (1997 (1997 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    

 会计准则 施行日期 实施范围 

1.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 1997 年 1月 1日 上市公司 

2. 现金流量表(2001 年修订)* 2001 年 1月 1 日 所有企业 

3. 资产负债表日事项 1998 年 1月 1日 上市公司 

4. 债务重组(2001 年修行)** 2001 年 1月 1 日 所有企业 

5. 收入 1999 年 1月 1日 上市公司 

6. 投资(2001 年修订)* 2001 年 1月 1 日 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

月 1 日前祗实施在上市公

司上) 

7. 建造合同 1999 年 1月 1日 上市公司 

8.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

更正(2001 年修订)* 

1999 年 1月 1日 所有企业(2001 年 1 月 1

日前祗实施在上市公司

上) 

9. 非货币性交易(2001 年修订)** 2001 年 1月 1 日 所有企业 

10. 或有事项 2000 年 7月 1日 所有企业 

11. 无形资产 2001 年 1月 1 日 股份有限公司 

12. 借款费用 2001 年 1月 1 日 所有企业 

13. 租赁 2001 年 1月 1 日 所有企业 

* 只作出了有限度的修改 

** 作出了重大修改 

 

在 2000 年，德勤会计师行再次获聘用为中国会计发展项目第二期的顾问，发展约 17 项会计准

则，当中主要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在处理的项目及一些特殊行业的会计准则。第二期项目中

的第一份徵求意见稿 ---「中期报告」已于 2000年 6月发出。 

 

 

新的及修订后的会计准则的主要特点新的及修订后的会计准则的主要特点新的及修订后的会计准则的主要特点新的及修订后的会计准则的主要特点    
 

以下是对新的及经重大修改的会计准则的简介，并会与相关的国际准则比较。而更深入的探讨将

会在以后发出的「信息简报」刊登。 

 

新准则新准则新准则新准则    
 

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无形资产 – 此准则只有部份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 – 无形资产》一致。此准则规定了以

下对无形资产初始计量的要求： 

 

独立购入的无形资产    ----    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入账。 

 

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    发展无形资产的费用会作为研究及开发费用，并在发生时确认为费

用，这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2 号 - 研究及开发费用》是一致的。而只有为依法申请取得的

自行开发无形资产发生的如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才能资本化。而所有在确认了无形资产后发生

的后续支出均需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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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企业首次发行股票时投入的无形资产    ----    按该无形资产在投资者原账簿上的账面价值入

账，此要求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辖下部门发出的其中一项会计公告 (Staff Accounting 

Bulletin)一致。 

 

投资者在其他交换资本情况而投入的无形资产    ----    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值入账。 

 

接受损赠获得的无形的资产，而损赠方能提供原购入成本的凭据    ----    按该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入

账。 

 

接受损赠获得的无形资产，而损赠方没有提供原购入成本的凭据    ----    第一种情况：如果同类或类

似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参照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入账；第二种情况：如果该无形资产不存

在活跃市场，则按该无形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入账。 

 

如果无形资产并没有合同或法律规定其使用年限，该无形资产应在不超过 10 年的摊销期内摊

销，此要求较《国际会计准则第 38 号》假定摊销期不超过 20 年的要求更严格。另一方面，如果

无形资产发生减值，则应确认有关减值损失，这一做法是以住不允许的。 

 

除了对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需追溯调整外，此准则其余部份不作追溯调整。 

 

借款费用借款费用借款费用借款费用 - 此准则要求为购建有形固定资产而发生的专门借款费用予以资本化，而其他借款费

用一律于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资本化金额是按购建期内固定资产累计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资本

化率得出。 这计算方法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2 号 - 利息费用资本化》的做法相似，但是

《国际会计准则第 23号 - 借款费用》却容许选择将利息费用资本化或在其发生时确认为费用。 

 

当选择了资本化的做法，《国际会计准则第 23 号》(如美国准则一样)除要求将专门借款发生的

借款费用资本化外，还要求将其他一般借款产生的利息费用资本化；另外，资本化的范围亦包括

存货及无形资产；而按《国际会计准则第 23 号》，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金额应扣减将专门借款作

暂时性投资所得的收入，但新中国准则不容许资本化的利息支出扣减这类暂时性的投资收入。 

 

以往，中国的会计规章衹是说用专门借款购建固定资产而发生的利息应予资本化，因此，企业并

没有考虑借入金额是否超过实际建造成本而一律将所有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现在新准则将利息

费用资本化的基准限制在所发生的资产支出内，因而减少了可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此准则只适用于施行之日后发生的借款费用。 

    

租赁租赁租赁租赁    - 除了计量方法不同外，这准则大致上与《国际会计准则第 17号 - 租赁》一致 。 

 

按此准则的要求，如果某项租赁实质上将相关资产所有权有关的风险和报酬转移予承租人，该租

赁则归类为融资租赁。 承租人应将融资租赁确认为资产，并按相关租赁资产在出租人账上的原

账面金额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入账，另按最低租赁付款额确认相关贷项为长期

应付款。 所确认的资产和负债的差额则确认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并冲减有关长期应付款。 对于

出租人来说，应将融资租赁按最低租赁收款额加上未担保余值之和确认为一项应收款，而最低租

赁付款额与未担保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则记录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并冲减所确认的相关

应收款。 对于上述会计处理，《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要求承租人按相关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两者中较低者，将融资租赁确认为资产和负债。 

 

如果 出租人超过一个租金支付期未收到租金，应当停止确认融资收入，其先前已确认而未收到

的融资收入，应予冲回。 另外，出租人还应确认相关应收款的减值损失，并计入当期损益。 此

准则袛有这两部份需要追溯调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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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售后租回交易，租赁资产的售价与资产的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应予遞延和进行摊销，如果 

租回交易形成一项融资租赁，摊销额则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如果租回交易形成一项经营租赁，

摊销额则作为租金的调整。 

 

修订后的准则修订后的准则修订后的准则修订后的准则    
 

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债务重组    - 因为很多发生了亏损的上市公司藉著债务重组收益使亏损的情况扭转为有盈利，为

免误导投资者，财政部决定修改「债务重组」准则。这次修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扩大债务重

组的适用范围；第二是禁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债务人或债权人在债务重组中所换出或收到的资产

或资本；第三是债务人不能将债务重组利得确认为收益，反之应将有关金额确认为所有者权益中

的资本公积。 

 

修改前，债务重组被定义为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

或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修订后的准则将「发生财务困难」及「债权人让步」这两个条件

均删除，而只是将债务重组定义为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

改债务修件的事项，因此，任何修改某项债务条款均是修订后的准则范围之内。 

 

按修订后的准则，债务人计算债务重组损益时是按换出资产的账面金额或清偿债务的资本的账面

金额计算，而不是如以往般用公允价值计算；而债权人则按重组债权的账面金额作为受让的资产

或资本的入账价值，因此，债权人不会确认任何债务重组损失。但是如果债权人是股份有限公

司，则需对受让的有关资产或资本考虑有没有减值的情况出现。另一方面，修订后的准则要求债

务人将所有债务重组利得(即重组债务的账面金额超过将会支付或换出的未折现现金或其他资产

的数额)确认为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而不是如以往般确认在收益表上。国际会计准则和美

国的会计准则均要求将重组利得按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并确认在收益表上。至于债务重组损失，

此准则的要求与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的会计准则一样，均是计入收益表中。 

 

此修订后的准则应予追溯使用，并应用于 2000年 12月 31 日年结的财务报表上。 

 

非货币性交易非货币性交易非货币性交易非货币性交易    - 在这准则修订前，准则将非货币性交易分为两类：同类资产交换(除收到少量

货币性资产(即补价)的情况外，其他情况不会确认任何损益的)及不同类资产交换(会确认损益

的)。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的会计准则均有类似的分类，但修订前的中国准则将较多类形的

非货币性交易归类为同类资产交换，以至相对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的会计准则而言，只有较少的

非货币性交易能确认收益。修订后的准则再无分同类及非同类资产交换，除了在收到补价的情况

才会确认收益外，其他情况均不会确认任何收益。如果收到补价，应按以下公式确认收益： 

 

收益 = 补价 - [(补价 ÷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x 换出资产账 面金额] 

 

修订后的准则亦简化了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对于换入资产的入账金额，一律按以下公式确

定： 

 

没补价: 

 

换入资产入帐金额 = 换出资产账面金额 + 相关税费 

 

支付补价 

 

换入资产入帐金额  = 换出资产账面金额 + 补价 + 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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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补价 

 

换入资产入帐金额  

= 换出资产账面金额 - [(补价 ÷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x 换出资产账面金额] + 相关税费 

   

此修订后的准则应予追溯使用，并应用于 2000年 12月 31 日年结的财务报表上。 

    

未来发展未来发展未来发展未来发展    
 

在发展新会计制度和准则时，财政部已对现行国际准则及实务作充份考虑，但新会计制度和准则

与国际准则及实务仍有一定的差异。较明显的差异是新制度和准则仍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础，

它们还未接受确认因资产公允价值增值而产生的未实现增值额，返之，这一处理方法正渐为国际

会计准则，甚至英国、美国、澳州等地所接受。虽然如此，新制度和准则现要求对所有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已是中国会计的一大突破。另外，虽然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现时只是应用在股份有限

公司上，但在不久将来将会全面取代现行的行业会计制度及应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例如外资企业)

的会计制度，这将会大大提高各行各业财务报表的可比性。 

 

另一方面，财政部现时仍是以按需要的形式发出有关会计准则，而不是一次过将先前已发出的徵

求意见稿成为准则。例如拟建立的主要为高科技企业而设的中国第二版上市市场，促使财政部发

出「无形资产」准则；而很多上市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亦促使财政部修改「债务

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当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计划，加上发展迅速的国内股

票市场，将会加快财政部发出新会计准则的时间表。 我们预期在未来两年内，仍在修改中的徵

求意见稿将会逐项完成，而现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所处理的项目，财政部亦会发出徵求意见

稿，这些项目主要是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特殊行业的会计准则，例如农业、银行、保险、采矿

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从以上种种所见，中国所发展的会计准则将更臻完善，并切合资本市

场及中国企业资源提供者的需要。 

 

 

 
 

    
德勤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是全球居领导地位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专门为客户提供计、审计、税

务和各方面的专业谘询服务。本行拥有员工逾 92,000 人，遍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约五

分之一的大型企业提供服务，当中包括跨国企业、公共机构、发展迅速的公司等。我们拥有国际

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竭力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卓越可靠的服务。我们的宗旨是：协助我们的

客户及员工出类萃。 

 

有关本简报 

 

本简报是以常用词汇编写而成，仅供读者参考之用。本简报内容能否应用于特殊个案将视乎有关

个别情况而定，因此，如读者遇上难题时，应向专业人士寻求适当的协助，本简报绝不可替代该

等专业人士的意见。德勤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各合夥人及经理均乐意就任何有关问题提供意见。 

 

本简报虽已按小心谨慎的原则来编制，但德勤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或其任何的办事处均无需因当

中可能载有的任何错误或任何人士因依赖本简报的内容而招致任何损失而承担责任。如欲索取进

一步资料，请与有关审计合夥人或经理联络。 如欲索取本简报，请与马小姐联络(电邮：

canma@deloitte.com.hk)。 

  


